
河南省教育厅处室函件

教学函〔2020〕281 号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

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为 2020 届离校未就业

高校毕业生提供不断线就业服务的通知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为 2020 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提

供不断线就业服务的通知》（教学厅函〔2020〕22 号，见附件）

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依照通知精神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相关工作落实情况请及时报教育厅学生处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钱鹏俊 0371－65798638

电子信箱：857277356@qq.com

2020 年 7 月 17 日

（主动公开）



教学厅函〔2020〕22 号
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为 2020届离校未就业
高校毕业生提供不断线就业服务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有关省、自治区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厅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，部属各高等学校、部

省合建各高等学校：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，把高校毕业

生作为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。今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明确要求高

校和属地政府都要提供不断线的就业服务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

国务院决策部署，通过精准的政策帮扶和不断线的就业服务，帮

助 2020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尽早实现就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岗位推送不断线。各地各高校要用足用好政策性岗位，

组织引导未就业毕业生及时报名参加各类企事业单位、基层医疗

卫生机构、军队文职人员、直招士官、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等招

录招考。要持续开拓市场性岗位，教育部将继续开展“24365校



园网络招聘服务活动”，各地各高校要继续开展校园网络招聘活

动。要促进过渡性就业，各地各高校要向未就业毕业生提供更多

短期就业机会，积极推荐科研和行政助理、城乡社区工作者等岗

位。各高校要充分挖掘校内资源和校友、行业企业等社会资源，

利用“全国毕业班辅导员就业工作平台”等渠道，在 2020年底

前持续向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毕业生有针对性推送至少 3 个就

业岗位信息。

二、指导培训不断线。各地各高校要做好升学指导，用好专

升本和第二学士学位招生政策，指导有升学意愿的未就业毕业生

报考，培养复合型人才，增强就业竞争力。要优化职业技能培训，

教育部在“24365校园网络招聘服务活动”推出“高校毕业生就

业能力提升公益培训课”，各地各高校要面向未就业毕业生开设

一批市场急需、专业相关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课程，提升毕业生

职业技能。各地各高校要加强与本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工作

协同，用好见习岗位资源，主动向未就业毕业生推送实习见习信

息。要加大创新创业指导支持力度，各高校要提供专业化创新创

业指导，帮助毕业生获得创业补贴、创业贷款等支持，推荐未就

业毕业生创业项目参加“互联网+”创新创业大赛等创业比赛，

引导未就业毕业生投身服务城乡社区和新业态领域创新创业。

三、重点帮扶不断线。教育部将持续举办“未摘帽 52个贫

困县高校毕业生招聘专场”活动。各地各高校要加强台账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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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向离校未就业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、52 个未摘帽贫困

县生源毕业生、湖北籍毕业生、少数民族毕业生、残疾毕业生等

重点群体，建立重点帮扶台账，明确记录毕业生基本情况、就业

意向、帮扶状态等信息，实时关注就业进展。各高校要加大就业

帮扶力度，为重点群体毕业生优先推送岗位信息，提供过渡性岗

位或见习机会，帮助尽快尽早实现就业。要认真落实重点群体求

职创业补贴等帮扶政策，确保政策性补贴及时发放。

四、接续服务不断线。各地各高校要落实就业服务主体责

任，对离校时未就业毕业生，按规定根据本人意愿可将户口、档

案在学校保留两年，并为后续落实单位的毕业生按应届毕业生身

份及时办理就业手续。要有序安排毕业生派遣工作，除毕业生自

愿要求外，还未派遣的未就业毕业生在 2020年 8月 31日前不得

派遣。各地教育部门要做好未就业毕业生的信息衔接和服务接续

工作，做好毕业生就业意愿地信息采集工作，7 月底前将相关信

息提交本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，确保有就业意愿的毕业生全

面纳入社会公共就业服务体系，力争使每一名有就业意愿的未就

业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内实现就业或参加到见习等就业准备活动

中。

各地各高校要坚持以服务学生成长发展为中心的理念，加强

组织领导，压实相关部门和院系责任，确保毕业生就业不断线服

务工作落实到位。教育部将各地各高校落实情况纳入对省级人民

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估指标体系，纳入对高校督导重要内容。相

— 3 —



关工作进展请及时报教育部高校学生司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简成章 010-66097835

电子信箱：xssjyc@moe.edu.cn

教育部办公厅

2020年 7月 1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

教育部办公厅 2020年 7月 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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